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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师职业道德与政策法规》课程标准

课程名称： 幼儿教师职业道德和政策法规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程

适用专业：学前教育

总学时数： 36

学 分： 2

一、课程性质、目的、任务和内容

（一）课程性质和任务

《幼儿教师职业道德与政策法规》是学前教育专业职业能力的必修课程。本

课程以幼儿教师职业道德及法规素养为核心，以幼儿教师职业工作规范为导向，

以幼儿教师职业岗位需求为依据。本课程的任务，在于引导学生对幼儿教师职业

道德、幼儿教育政策、幼儿教育法规等知识的理解与掌握，并通过能力训练使学

生具备幼儿教师的道德素养和法律素养，引导学生树立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职

业理想，培育学生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扎实学识和仁爱之心。

（二）课程培养目标

1.目标：

（1）知识目标：

①了解教育政策和教育法规的相关概念及其体系。

②了解我国幼儿教育政策与法规的发展。

③掌握《教育法》等教育法律的性质、地位、基本结构及主要内容。

④理解遵守教育法律、法规在幼儿教师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⑤掌握《幼儿园工作规程》等教育政策颁布的背景、内涵和特点。

⑥掌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主要内容。

⑦掌握幼儿教师职业职业行为规范的主要内容。

（2）能力目标：

①能够掌握教育政策与教育法规的相关概念及体系。

②能够自觉遵守各类教育法律、教育政策的内容和要求。

③能够根据各类教育法律、教育政策分析、解决、评价实际教育活动中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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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能够运用幼儿教育政策，分析、设计幼儿园教育教学活动。

⑤能够能够运用《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2008 年修订）》等教育文件，

分析我国教师的职业道德规范问题。

（3）素质目标：

（1）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法律素养,增强自身法制观念。在

工作中遵守教育法律，热爱幼儿园教师职业的理想信念。

（2）具备幼儿园教师的职业精神和良好的师德的道德情操。

（3）树立正确的法律观，掌握幼儿教师工作必备法律法规的扎实学识。

（4）形成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工作，关爱幼儿的仁爱之心。

（5）提高合作意识、团队参与感和幼师角色感。

（6）提高法制意识，修炼师德情操。

2.要求

（1）基本理论。理论课要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重点突出基本理论和基本

知识的教学，在突出重点的同时，要求学生学会应用资料查询、小组讨论、任务

布置等方式，加强学生对基本理论的理解应用。

（2）基本态度和技能。主要对学生进行幼儿教师职业理念、道德行为、道

德修养、道德评价、学前教育政策与法律法规的掌握运用等方面的训练，使学生

加强对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理解，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态度。

3.本课程的基本内容

本教材的结构可以概括为两大部分：幼儿教师职业道德篇和教育政策法律法规

篇。在理论篇（单元一至单元六），编者对幼儿教师职业道德、幼儿教师职业道

德规范、幼儿教师职业理念、道德行为、道德修养、道德评价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在教育政策法律法规篇（单元七至单元十一），编者对教育政策与法律法规、教

育法规的历史沿革与幼儿教育法规发展趋势、学前教育法律法规、学前教育政策、

教师、幼儿的权利与义务的知识做一详细的介绍，对各个单元的内容也有理论和

实例的解读，便于读者理解和操作。

二、课程的教学层次与过程

《幼儿教师职业道德与政策法规》的教学内容分成了解、理解、掌握三个层

次要求。书中涉及到的幼儿教师职业道德的概念、特点和意义要求学生了解，幼

儿教师职业道德行为等理论知识要求学生理解，学前教育相关政策与法律法规要

求学生掌握。

本课程不是纯理论性课程，其核心是解决实践的问题。在教学中一定要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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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掌握基本知识的基础上，结合学生的实际水平和幼儿园工作的要求，加强知识

运用，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高学生的职业道德素养与能力。为使每个

学生都能达到培养目标的要求，教学形式以教师讲授作为基础，同时，针对不同

水平层次的学生进行小组教学和个别指导与之配合。

三、实践课程

（一）实践教学任务

本课程的实践教学任务是，学习幼儿教师职业道德行为、幼儿教师职业道德

修养、幼儿教师职业道德评价以及学前教育法律法规、教师、幼儿的权利与义务

等具体教育问题的解决，提高学生的职业道德素养，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行为。

（二）实践教学培养目标

1.通过实践活动，提高教师职业道德的认识和辨析能力，提高学生的道德意

识。

2.通过情境模拟、角色扮演和案例分析，提高学生的教师职业道德素养。

3.在实践中学会处理课堂突发事件的能力，提高课堂教学机智。

4.形成积极、认真的教育态度。

四、教学媒体

（一）教学中使用的媒体手段：

1．文字教材：《幼儿教师职业道德与政策法规》，开明出版社，沈娇，董

策主编

2．网上课堂：本资料包中的 PPT 课件

（二）教学环节

1．学时分配

本课程的总学时 36 学时，其中理论板块课时 30，实践板块课时 6。具体教

学内容与课时分配如下：

内 容
理论板块课时 练习板块课时

第 1单元 幼儿教师职业道德概述 2 0

第 2 单元 幼儿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4 0

第 3 单元 幼儿教师职业理念 2 0

第 4 单元 幼儿教师职业道德行为 4 1

第 5 单元 幼儿教师职业道德修养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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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单元 幼儿教师职业道德评价 4 1

第 7 单元 教育政策与法律法规 2 0

第 8 单元 教育法规的历史沿革与幼儿教育

法规发展趋势
2 0

第 9 单元 学前教育法律法规 4 2

第 10 单元 学前教育政策 2 0

第 11 单元 教师、幼儿的权利与义务 2 1

总课时 30 6

2．教学研讨

为保证《幼儿教师职业道德与政策法规》课程授课效果，保证教学质量，相

关教师应采用多种形式的教研活动以解决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期在今后教

学中加以改进。同时还要针对学生在学习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研讨，提高学生

学习的兴趣，让学生更好的掌握所学知识。

3．作业

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应完成至少三次作业。

4．考核办法

考核内容为两部分：

（一）平时考核：占成绩的 40%。

平时表现 40%，包括课堂出勤、平时发言、纪律和作业情况。课堂表现为 20

分，分为三个层次：优秀，9-10 分：课堂发言踊跃，积极思考，出满勤。良好，

7-8 分：课堂积极思考，偶有发言，出满勤。一般，5-6 分。作业为 20 分，每次

作业也分为三个层次：优秀：按时完成，书面整洁，有创意，给 4-5 分。良好：

按时完成，书面整洁，符合要求，给 3-4 分。一般：按时完成，符合要求，给

2-3 分。不完成作业不给分。

（二）期末考核：占成绩的 60%

考核内容：期末测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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